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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保险（A款）附加媒体责任保险条款 

  

保险责任 

第一条 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同意，扩展承保因被保险人的计算机系统发生主条款列明

的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被指控存在通过被保险人的网站内容、社交媒体或其他在线渠道发生的

以下行为且给第三者造成损失，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或延长报告期内首次向保险人提出索赔，

对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一） 诽谤、诋毁或中伤； 

（二） 侵犯知识产权或任何非蓄意的假冒经营； 

（三） 不当的深度链接、定位、网络获取、网页抓取或数据提取；或 

（四） 不遵守有关歧视的任何相关法律要求。 

第二条 本附加条款的赔偿责任限额和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

单中载明。保险人将对本附加条款承保的每次索赔中超过适用免赔额（率）的部分进行赔偿，

但以相应的赔偿责任限额为限。此项限额为保险单中列明的年度累计赔偿限额的一部分，而非

其额外补充。 

第三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条款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条款与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

处，以附加险条款为准；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约定为准。主险条款效力终止，

附加险条款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条款合同无效，附加险条款亦无效。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下列原因所引起的赔偿请求，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提供的书面或口头的合同或协议而承担的责任。但是，此除外条

款不适用于在没有上述合同或协议的情况下仍存在的责任； 

（二）因记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合伙人在行使其职责或管理

被保险人的业务时被提出任何索赔而产生的责任； 

（三）由记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合伙人提出或代表被保险人提出

的，或由被保险人持有超过百分之二十(20%)股权的任何法律实体所提出的任何索赔； 

（四）由以下原因引起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赔偿责任： 

1、被保险人向第三方提供或未能提供专业服务和/或专业建议；或 

2、被保险人在向第三方提供专业服务和/或专业建议时违反或被指称违反任何合同。 

（五）精神损害赔偿，但有法院判决的不在此限。 

（六）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项下提供任何保险保障、利益或支付任何保险赔偿金会导致保

险人违反联合国决议项下的任何制裁、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或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他

国家颁布的任何经济贸易制裁、法律法规情形下的损失、费用和责任； 

（七）根据主险条款的相关约定，除本附加条款的保险责任外，保险人不承担或应免责情

形下的各种赔偿责任。 


